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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安全鉴定服务合同

合同编号：

甲 方：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乙 方：广东泰诚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北校区教学楼外墙质量检

测鉴定服务

工程地点：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竹料管理区东风南路 38 号

签约地点： 广州市白云区

签订日期： 2026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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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以下简称“甲方”）

受托方：广东泰诚检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为了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甲、乙双方经平等友好协商一致，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就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竹料管理区东

风南路38号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北校区教学楼外墙质量检测鉴定服务共同订立本合同信

守执行。

第一条 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北校区教学楼外墙质量检测鉴定服务

2、工程地点： 广州市白云区

3、房屋外墙质量检测鉴定原因： 为了解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北校区教学楼、附属连

廊等区域立面外墙饰面的完损情况，并为外墙饰面修复工作提供依据，受广州市

轻工技师学院的委托，我公司派员前往现场对该房屋的外墙饰面进行红外热成像

检测鉴定。

第二条 服务内容

(一) 鉴定内容：

1、对房屋的使用历史和建筑资料的调查。

2、建筑物外墙饰面开裂、损坏情况检查。

3、采用红外成像仪对房屋外墙饰面缺陷情况进行检测。

4、提出相应处理建议。

5、编写鉴定报告。

第三条 鉴定依据及仪器设备：

(一) 鉴定依据：

1、《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1984]678 号）

2、《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10-2001

3、《红外热像法检测建筑外墙饰面层粘贴缺陷技术规程》CECS 204:2006

4、《红外热成像法检测建筑外墙饰面粘结质量技术规程》JGJ/T 27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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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房屋原设计文件、施工质量保证资料、现场勘查及检测结果。

(二) 仪器设备：

1、红外成像仪

2、数码相机

3、外墙饰面空鼓锤

(三) 综合上述内容，编写鉴定报告并给出相应的处理建议。

第四条 鉴定费用及付款方式

(一) 鉴定费用

1、本项目外墙质量检测鉴定采用红外线法，收费标准依据如下：

含税价按 2.5 元/㎡， 总费用不超过 139286.54 元（大写：人民币壹拾叁万玖仟

贰佰捌拾陆元伍角肆分整）。具体费用按实际检测面积计算，但结算总额不超过 139,286.54

元。

(二) 付款方式

本次房屋外墙质量鉴定费用支付方式如下：

1、合同签订后 5个工作日内，甲方办理支付合同价 30%的预付款手续。

2、完成检测鉴定工作并出具检测报告后，根据实际检测完成工程量按 2.5 元每

平米单价进行结算，甲方支付剩余全部费用。

3、若结算金额超过 139286.54 元，则按 139286.54 元结算。

4、结算资料结算时提供以下资料：

(1) 正式检测鉴定报告（已完成交付）

(2) 实际检测工程量确认单（双方签字确认）

(3) 结算申请单

(4) 合法有效的发票。

5、乙方指定收款账号如下：

账户名称：广东泰诚检测有限公司

账号： 4405 0146 0801 0000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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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芳村支行

上述账户视为乙方的唯一收款账户，甲方向乙方上述银行账户汇款即视为付款完

成。非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擅自变更收款账户。如乙方收款账户发生变更的应至少

在变更前 15 日内且在约定付款期限前，通过书面方式告知甲方，并确保甲方知悉，

否则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在汇款过程中，因乙方账户或其他第三方

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账号被注销、被冻结等）导致其无法收取款项的，由乙方自行

承担相应后果，甲方视为已履行付款义务。甲方有权直接在应付费用中扣除乙方应承

担违约金或赔偿金等。

因甲方使用的是财政资金，乙方应配合甲方先开具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协助

甲方向政府财政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甲方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政府财

政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

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即视为甲方已经按期支付。若因乙方原因造成付款延

迟，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且乙方不得以此为由拒绝履行合同义务。

第五条 工期

在合同签定后甲、乙双方协商进场时间，在合同生效之日起 3个月内完成全部检测鉴

定工作并出具报告。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备注：

1 红外线法检测依赖天气和光照，乙方会密切跟踪中长期天气预报，科学安排红外

检测时段，提前与甲方协商进场时间。

2 一些长期无太阳光照的区域，如北立面、大面积遮挡部位、两栋之间距离很近太

阳无法直晒的位置，因其红外线法检测的判断结果会存在偏差，检测图谱仅供参

阶段 工作内容 预计耗时 备注

第一阶段 前期准备 1 周 合同生效后协商进场时间

第二阶段 现场检测 约 2 周-3 周 视天气调整，天气不好顺延

第三阶段 数据分析与报告编制 约 2 周

第四阶段 报告审核与交付 1 周

合计 全过程在 3 个月以内可以完成，已经考虑梅雨季节、台风天气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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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需安排采用空鼓锤敲击确认。为避免影响学校师生正常上课，需与甲方商议

敲击确认的时间。

3 以上第二阶段计划如遇连续【2】个阴雨天，工期顺延。乙方应在天气影响结束

后 2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甲方，否则视为未受影响。

第六条 双方责任

(一) 甲方责任：

1、提供进出校园和教学楼区域的便利条件，包括办理访客登记、门禁通行等；

2、配合协调到被检建筑物周边建筑楼顶或楼层平台进行拍摄的条件；

3、帮忙向相关主管单位了解学校所在区域是否可以采用无人机拍摄；

4、协助协调检测期间可能影响到的教学活动安排；

5、如使用升降车等大型设备，协助协调设备进出校园和停放位置；

6、及时对已竣工鉴定工程进行验收和办理清算；

7、按照合同的约定向乙方支付鉴定费用；

8、给鉴定检测施工提供必要的作业便利条件。

(二) 乙方责任：

1、做好检测施工防护，确保检测施工安全，若发生责任事故及人身伤亡事故

均由乙方负责；

2、做好环境保护，在鉴定检测过程中尽量减少对房屋使用单位正常工作的干

扰，将检测时产生的垃圾进行有理放置；

3、检测鉴定工程完成后，乙方提交鉴定成果；

4、乙方不履行上述义务，造成工期延误和工程损失，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乙方逾期交付检测报告的，每逾期一日，应按合同总价的千分之一向甲方支付

违约金；逾期超过 30 日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退还已收取的全部款项。

此外，乙方仍需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

预期利益损失、名誉损失、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担保费、鉴定费、公证

费、差旅费、交通费等维护权益的成本费用，以及甲方更换维护保养服务提供

方的必要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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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乙方拥有从事房屋鉴定的必要资质且保证出具的《房屋鉴定报告》真实有

效。乙方出具的检测报告存在虚假、重大遗漏或不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的，甲

方有权要求乙方免费重做，并支付合同总价 20% 的违约金，此外，乙方仍需赔

偿甲方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预期利益损失、名

誉损失、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担保费、鉴定费、公证费、差旅费、交通

费等维护权益的成本费用，以及甲方更换维护保养服务提供方的必要费用等）。

6、乙方不具备本合同约定的鉴定资质或资质造假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

方应返还已付款项并支付合同总价 20% 的违约金。此外，乙方仍需赔偿甲方因

此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预期利益损失、名誉损失、

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担保费、鉴定费、公证费、差旅费、交通费等维护

权益的成本费用，以及甲方更换维护保养服务提供方的必要费用等）。

7、乙方不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均构成违约。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

并要求乙方支付支付 1万元的违约金，此外还要赔偿甲方因此产生的一切损失，

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预期收益损失、名誉损失、诉讼费、律师费、保

全费、担保费、鉴定费、公证费、差旅费、交通费等维护权益的成本费用、以

及甲方更换维护保养服务提供方的必要费用等）。

8、 所有乙方应当承担的违约金等责任，甲方均有权在应支付给乙方的款项

中直接扣除，不足以扣除的，甲方有权继续要求乙方支付或赔偿。

9、其他违约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处理。

第七条 解决纠纷的办法

1、如发生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

2、协商不成可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条 其他

1、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

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自本合同履行完成后自动终止。

2、本合同项目下工程所涉及的所有资料的知识产权归属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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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乙双方同意协议中填写的通讯地址作为双方往来文书及解决争议时接收法

院诉讼文书的有效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该送达地址适用于协议履行及一审、

二审至案件执行终结时止。一方联系方式如有任何变动均应提前 5日以书面

形式通知其他方，否则视为未变更。

因通讯地址不准确、变更后未及时告知对方、被送达方拒绝签收等原因，导

致相关文书未能被对方接收的，也应视为送达。邮寄送达的，以文书退回之

日视为送达之日；直接送达的，送达人当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之日视为

送达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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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盖章）：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乙方（盖章）：广东泰诚检测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竹料

管理区东风南路 38 号
地 址：

广州市荔湾区新爵村福禄

大街 35 号二楼 201

法定代表人

或 ：

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

或 ：

委托代理人

电 话： 电 话： 020-81000858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芳村支行

银行账户： 广东泰诚检测有限公司

账 号： 44050146080100000110

合同签订地点：广州市白云区

合同签订时间： 2026 年 4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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